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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
国家助学金评审管理办法

内鸿院发〔2020〕131 号

依据《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退役军人

部、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等七部门

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>

的通知》（内教财字〔2019〕37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；

（二）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；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良好，无不良诚信记录；

（四）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（五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（以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结果为依据）。

二、资助标准与资助比例

（一）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

支。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，具体标准分

为三个档次，一等助学金（特殊困难学生）每生每年 4400 元，

二等助学金（困难学生）每生每年 3300 元，三等助学金（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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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学生）每生每年 2200 元。

（二）资助比例约占在校生人数的 28%。

三、申请与评审

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。

（一）学生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及其他有

关规定，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《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

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在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评审工作由

学生工作处统一安排，各系由系主任及学生管理干事具体负责。

（三）各系在限额内根据评审条件进行初评，并将初评结果

及相关材料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。

（四）学生工作处对各系所报送材料进行复核后，提交学院

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并按时将评审结果报送至自治区助

学管理中心。

（五）在同一学年内，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

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（六）各项社会爱心资助评选参照本办法施行。

四、资金发放与管理

（一）对国家助学金进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、

借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、监查等部门的监督与检查。

（二）各系要引导获助学生合理使用助学金。国家助学金获

得者如有铺张浪费并造成不良影响或在助学金申请中弄虚作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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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，一经发现，将收回助学金或终止其当年度助学金的发放，

情节严重者严肃处理。

五、各项社会爱心资助评选参照本办法施行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国家助学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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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国家助学金申请表
学号： 20 年 月 日

本人

情况

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照片
民族

政治

面貌

入学

时间

身份证号码
联系

电话

大学 学院 系 班

家庭
经济
情况

家庭户口 A、城镇 B、农村 C、牧区 家庭人口总数

家庭月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

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

家庭

成员

情况

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系审核意见：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学院审核意见：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
